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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申請書(101E00D0006144-01.doc)

主旨：檢附「屏東縣國民小學101學年度委託辦理教師介聘甄選

作業申請書」乙份，請貴校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事

項選填辦理方式，並於101年2月22日前將填妥之委託辦理

教師介聘甄選作業申請書及教評會會議紀錄(含簽到單、決

議事項)函報本府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為辦理介聘甄選作業，組織本縣101學年度國民小學

教師介聘甄選委員會辦理有關介聘甄選事宜。

二、本申請書請貴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務必審慎為之，依本縣10

0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介聘甄選委員檢討會議決議：

(一)本府接受各校教評會教師介聘及正式教師甄選之委託。

(二)101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，本府亦接受各校教評會委託

。

三、貴校缺額皆須經本縣介聘、分發、甄選(正式)完成後，餘

缺始可辦理代理教師甄選。

四、學校缺額若有隱匿情事，則本縣101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

介聘甄選委員會有權撤銷貴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託。

0



04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五、貴校委託本府辦理教師介聘甄選作業，係包含教師縣內、

縣外介聘，超額教師調整，公費生分發及新進教師甄選及

介聘，學校既經提報缺額並委託本府辦理介聘甄選，不得

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或更改。

六、基於少子化減班超額教師問題日趨嚴重，請學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同意本縣101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介聘甄選委員會

可彈性調整貴校之缺額類別及人數。

七、如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，貴校不委託本府辦理介聘

甄選，則貴校教師均不得向本府申請介聘縣內他校或他縣

市服務，以示公正、公平；若因自辦引起爭議，請各校自

行負責處理(含超額教師調整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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